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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

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达利凯普”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就达利凯普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90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票 60,010,000 股；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340,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其中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45,725,9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3%；有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354,284,0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8.57%。 

2024 年 7 月 5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为 2,935,7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票数量为 48,661,686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2.17%；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

量为 351,348,314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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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

购注销、派发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形。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

限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1、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刘溪笔、吴继伟、杨国兴、戚永义、才纯库、

王大玮承诺： 

（1）自达利凯普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的达利凯普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亦不由达利凯普回购该部分股份。达利凯普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2024 年 6 月 29 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通过直接和

间接方式持有达利凯普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2）本人担任达利凯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将向达利凯普申报本人

所持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达利凯普股份总

数的 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达利凯普股份；本人如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达利凯普股份总数的 25%，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有的达利凯

普股份。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若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

定做相应调整。 

（3）在遵守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的达利凯普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

格，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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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4）本人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

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达利凯普股

份，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

罚；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以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达利凯普和其他投资者造成

直接损失的，本人将向达利凯普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磐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大

连汇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沃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沃赋二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共创凯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欣鑫向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其他自然人股东刘宝华、李强、

桂迪、孙飞、张志超、钟俊奇、王进、王赤滨承诺： 

（1）自达利凯普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

人/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单位持有的达利凯普股份，亦不由达

利凯普回购本人/本单位持有的达利凯普股份。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2）本人/本单位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若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

达利凯普股份，本人/本单位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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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之承诺事项给达利凯普和其他

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向达利凯普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二）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1、股价稳定预案启动条件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完成之日起 3 年内，若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均低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年末公司股份总数，下

同）的情形（若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份、增发新股等原因

除权除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将做相应调整，下同），且发行人情况同时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规定，保证回购、增持结果不

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将启动股价稳定预案。 

2、具体措施和方案 

公司董事（仅指在公司任职并领薪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同）、高级管

理人员为承担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的主体。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可

采取如下具体措施及方案：在触发稳定股价义务后，如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收盘价 10 个交易日内连续仍低于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 5 个交易日内，

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其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并由公司公告，增持计划包括拟增持

的公司股票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及完成期限等信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通

过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单次增持资金不低于上一年度自公司取得的税后薪酬的

20%，年度增持金额不高于上一年度自公司取得的税后薪酬的 50%。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于公告后 3 个交易日内开始实施，实施期限不超过 30 个交易日。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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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放弃履行该承诺。承诺履行稳定股价义务将作为未来聘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前提条件。公司将在新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根据届时稳定股价预案，要求

其做出相应的书面承诺。 

（三）战略配售投资者的承诺 

1、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简称“中保

投基金”） 

中保投基金承诺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2、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资管鑫众达利凯普 1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简称“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 

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达利凯普员工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违

规对其提供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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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90,651,897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47.6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18 户。 

4、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备注 

1 
北京磐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磐

信（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8,550,258 68,550,258 — 

2 吴继伟 17,468,910 17,468,910 
董事、高管（注

1）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欣鑫向融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727,099 15,727,099 — 

4 刘溪笔 14,343,864 14,343,864 
董事、高管（注

1） 

5 刘宝华 8,734,466 8,734,466 — 

6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

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415,730 7,415,730 

首次公开发行

战略配售股 

7 李强 7,278,874 7,278,874 — 

8 孙飞 5,822,972 5,822,972 — 

9 桂迪 5,822,972 5,822,972 — 

10 戚永义 5,822,972 5,822,972 高管（注 1） 

11 张志超 5,531,667 5,531,667 — 

12 大连汇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41,582 5,341,582 — 

13 钟俊奇 4,995,264 4,995,264 — 

14 

兴证证券资管－兴业银行－兴证

资管鑫众达利凯普 1 号员工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932,584 3,932,584 
首次公开发行

战略配售股 

15 

宁波沃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

通沃赋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17,159 3,917,159 — 

16 
共青城共创凯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97,704 3,697,704 

员工持股平台

（注 1） 

17 王进 3,336,320 3,336,320 
质押 2,000,000

股（注 2） 

18 王赤滨 2,911,500 2,911,500 — 

注 1：吴继伟为公司董事、总工程师，刘溪笔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戚永义为公司副总经

理，其所持公司股份将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进行锁定，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共青城共创凯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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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注 2：该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即可上市流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其他解除限售股份不

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股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351,348,314 87.83 -162,425,087 188,923,227 47.23 

首发前限售股 351,348,314 87.83 -190,651,897 160,696,417 40.17 

高管锁定股 0 0 28,226,810 28,226,810 7.06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8,661,686 12.17 162,425,087 211,086,773 52.77 

三、总股本 400,010,000 100.00 0 400,010,000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

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

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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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袁琳翕              张冠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